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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713][bookmark: _Toc13460]1  总则
[bookmark: BM1_1_编制目的][bookmark: _bookmark1][bookmark: _Toc13993]1.1 编制目的
为做好水旱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努力使水旱灾害处于可控状态，保证抗洪抢险、抗旱救灾工作依法高效有序进行，最大程度减少水旱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bookmark2][bookmark: BM1_2_编制依据][bookmark: _Toc29577]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等法律法规，《防洪标准》、《旱情等级标准》、《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洪水调度方案编制导则》、《抗旱预案编制导则》、《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旱情信息分类》等技术规程，《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巴林左旗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巴林左旗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富河镇实际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BM1_3_适用范围][bookmark: _bookmark3][bookmark: _Toc18174]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镇范围内突发性水旱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突发性水旱灾害包括：山洪暴雨洪水、冰凌洪水、融雪性洪水、渍涝灾害、山洪灾害（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暴雨、冰凌和融雪性洪水、凌水、地震、恐怖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突发性灾害。
[bookmark: BM1_4_工作原则][bookmark: _bookmark4][bookmark: _Toc29711]1.4 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建立健全群策群防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应急指挥机构的作用，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防治工作。
3、分级管理，快速应对。建立健全按灾害级别分级管理、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完善联动协调和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快速、果断、准确有效应对突发灾害。
[bookmark: BM1_5_工作目标][bookmark: _bookmark5][bookmark: _Toc25983]1.5 工作目标
加强和完善防汛抗旱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防汛抗旱减灾能力和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能力；通过依法防控、科学防控、群防群控、抢险救灾，有效预防和减轻洪涝、干旱灾害损失，实现标准内洪水确保工程体系安全，超标准洪水确保重点目标安全，干旱灾害尽可能减轻灾害损失的目标。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6773][bookmark: _Toc18758]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镇人民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村也要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本村的防汛抗旱和突发性事件的应对工作。
电力、通信、石油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需要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本行业、本单位的防汛抗旱工作。同时根据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做好我镇的防汛抗旱工作。有防洪任务的水利水电工程、企业根据需要成立防汛指挥机构。
[bookmark: _bookmark7][bookmark: BM2_1锡林郭勒盟防汛抗旱指挥部][bookmark: _Toc17968]2.1 富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
[bookmark: _Toc7847]富河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全面领导、组织全镇的防汛抗旱工作。负责贯彻巴林左旗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决定；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指挥全镇防汛抗旱工作；发布抗洪救灾动员令，动员全社会参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安排部署抗洪救灾工作；启动、终止全镇防汛抗旱应急响应；下达重要防汛抗旱指令、命令。
[bookmark: _Toc28635][bookmark: _Toc21905][bookmark: _Toc31108]2.1.1 富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
总指挥：镇党委书记、镇政府镇长
副总指挥：镇党委副书记、镇人武部部长、镇政府分管副旗长。
成员单位：镇人武部、镇党政综合办公室、镇综合行政执法局、镇党群服务中心、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镇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镇乡村振兴办公室、镇社会事务办公室、镇平安建设办公室、富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镇派出所、浩尔吐邮政支局、富河镇供电所、浩尔吐联通营业所、浩尔吐道班、富河小学。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机构成员及联络电话根据每年成员变化而适时调整。
[bookmark: _Toc22549][bookmark: _Toc17764][bookmark: _Toc20647][bookmark: _Toc1586]2.1.2 富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有关防汛抗旱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和法令；
2、拟订富河镇地方性防汛抗旱的政策和制度等；
3、负责组织制定富河镇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4、负责制定我镇主要河流防御洪水方案、抗旱预案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并组织实施；
5、组织指导富河镇境内重要河流、湖泊防御洪水方案编制及实施；审批重要河流、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方案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6、组织相关部门开展防汛抗旱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负责镇级防汛抗旱队伍和物资调配；
7、组织协调指导各辖区各部门水旱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工作；
8、负责确定进入汛期和结束汛期时间，及时掌握全镇汛情、旱情、灾情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并组织实施防汛抢险及抗旱减灾措施；
9、承担全镇防汛抗旱宣传、培训、演练工作，承担较大水旱灾害调查评估的组织指导工作；
10、参与防汛抗旱专项资金管理使用；
11、负责与上级、平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协同合作，指导下级机构工作；
12、组织灾后处置，并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bookmark: _Toc7387][bookmark: _Toc31575][bookmark: _Toc25467][bookmark: _Toc15554]2.1.3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作为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镇水管站，承担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主要职责：承办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起草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文件，负责本级防汛抗旱责任制的落实；负责协调主管部门拟定防汛抗旱类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编制防汛抗旱专项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负责抗洪抢险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开展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及实施；负责掌握全镇防汛抗旱动态、水旱灾情，研究制定宣传方案，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组织指导防汛抗旱新闻报道工作。组织指导协调防汛抗旱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抗旱防汛物资的储备、管理、调用和有关抗旱防汛经费、物资的计划、调配与管理；负责全镇防汛抗旱经费的分配计划、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配和管理；组织开展洪涝干旱灾害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指导开展防汛抗旱综合风险评估工作，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
[bookmark: _Toc23765]2.2 指挥部下设机构及成员单位职责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按照职责分工和协同联动工作需要，成立5个专业工作组，分组开展水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各工作组组成单位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增补。
抢险救援组：由镇人民武装部牵头，镇派出所、镇消防灭火排等部门组成。
后勤保障组：由镇乡村振兴办公室牵头，镇党群服务中心、富河供电所、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浩尔吐邮政支局等部门组成。   
群众转移安置组:由镇社会事务办公室牵头，镇党群服务中心、镇平安建设办公室等部门组成。
宣传报道组：由镇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组成。
资金争取组：由镇党政综合办公室组成。
1、抢险救援组成员单位职责
镇人武部：负责组织协调民兵参加防汛抢险救灾，协助镇政府完成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财物、抗洪救灾及执行重大抗旱防汛任务，并协助镇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镇平安建设办公室：加强对矿山、尾矿坝及其重要工程设施安全度汛工作的监督管理。
镇派出所：负责防汛抢险救灾、后勤保障工作，做好抗旱防汛、抢险救灾交通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秩序，群众撤离和交通管制工作。
镇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负责联络镇中心卫生院，指导做好重大灾区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做好受伤人员的紧急转送、医疗救助等工作。
2、后勤保障组成员单位职责
镇水管站：负责应急抢险物资的储备，做好防御洪水和洪涝、干旱灾害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做好各河流、水库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工作，承担其他抗旱防汛涉水专业技术工作。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组织、协调水旱灾区救灾和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灾民安置；组织开展救灾捐赠等工作。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将抗旱防汛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好抗旱防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申报前期工作。
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负责收集、整理和反映林业和草原旱涝等灾害情况：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影响行洪安全的林地进行清理。
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公路的防洪安全工作；负责抢险救援运输工具的调配和通行，做好抗旱防汛和防疫人员、物资及设备的运输工作。
富河小学：负责指导学校开展抗旱防汛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监督落实抗旱防汛责任和措施。
浩尔吐邮政支局：负责提供抗旱防汛、抢险救灾所需物资的信息和供货渠道。
联通富河镇营业所：负责本系统通信网络公共设施的防汛建设和维护，确保通信工程的防洪安全和汛期通信畅通；根据汛情需要，协调调度应急通信设施，保证抢险通信畅通。
富河供电所：负责优先保障防汛抢险、抗旱、排涝、救灾的电力供应，保证汛期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确保抢险救灾的电力供应。
3、群众转移安置组成员单位职责
镇党群服务中心、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负责及时收集、整理和反映农牧业旱、涝灾等灾情信息。指导农牧业灾后恢复生产。负责组织监测、预防地质灾害，组织开展地质灾害的调查勘察监测和防治工作。
各村：负责灾害发生后群众转移疏散工作及前期处置工作。
4、宣传报道组成员单位职责
镇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负责组织媒体做好抗旱防汛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防汛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及舆论引导工作。
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负责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测预报工作。密切监视汛情、旱情。
5、资金争取组成员单位职责
镇财政所：负责筹措抗旱防汛经费，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疫情疾病防治资金的筹集、监管、落实。
[bookmark: _bookmark8][bookmark: BM2_2旗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bookmark: _Toc31044][bookmark: _Toc17276]3  预防和预警机制
[bookmark: _bookmark11][bookmark: BM3_1预防预警信息]预警信息一般分为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为Ⅳ级预警，预示可能对当地造成一般程度的危害，黄色和橙色分别为Ⅲ级和Ⅱ级预警信号，预示着灾害危害程度较重和严重，红色为Ⅰ级预警，预示着灾害危害特别严重，要尽快采取防灾避险的措施。预警信息级别的确定由各类预警专项预案确定。
[bookmark: _Toc5678]3.1 预防预警信息监测
为有效防控防汛突发事件的发生，做好对突发事件风险因素评估，依托水利、气象、规划及上游地区发布的监测信息，建立完善日常防汛抗旱监控机制。
[bookmark: _Toc31449][bookmark: _Toc2559]3.1.1 气象水文信息
当预报发生严重水旱灾害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提早预警，并通知有关地区和部门组织做好相应准备。当河流发生洪水时，水利部门应加密监测，依据预报方案进行水文预报。雨情、水情应在1小时内报至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19243][bookmark: _Toc11094]3.1.2 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1）当河道出现警戒水位（流量）及以上洪水时，河道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发生重大险情时，应立即上报至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2）当堤防和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以及其他不可抗因素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及时向有关区域预警，同时向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同级防汛指挥机构上报险情，报告内容应包括：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除险情况、通信联络方式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技术责任人名单，以便随时联系、掌握情况，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如遇超标准洪水或险情持续发展等不可抗拒因素形成溃口性险情时，应立即上报，并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做好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
2、水库工程信息
1）在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水库管理单位应对大坝、溢洪道、输水管道等关键部位加密监测，并按照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其工程运行状况应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水库泄洪时要提前通知下游地区。
2）当水库出现险情时，水库管理单位应立即向下游预警，并迅速处置险情，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除险情况、通信联络方式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技术责任人名单，以便随时联系、掌握情况，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地方政府应立即组织险情处置，水库所在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在接到信息第一时间向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上报险情及险情处置情况，水库泄洪时要提前通知下游地区，大型或重点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应在1小时内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旗防汛抗旱指挥部、赤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3）当水库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溃坝时，应在做好抢险各种准备的同时，实施多种手段提早预警，水库管理单位及主管部门应提早向旗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上报险情，为群众安全转移争取时间。
3、拦河闸坝工程信息
各种拦河闸（坝）管理部门应落实工程安全管理责任制，汛期应加强工程巡视和监测，并按照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及时将设施运行情况报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1） 当河流发生洪水时，闸（坝）管理单位要按照有管辖权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并及时将过闸（坝）流量、水位、闸门开启高度，开启孔数以及工程运行情况报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将过闸（坝）洪水信息传递下游相关单位。
2） 当闸（坝）出现险情时，闸（坝）管理单位应立即组织抢险，迅速处置险情，同时向下游预警，并向上级工程管理部门和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出险位置、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或除险情况，以利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4、塘坝工程信息
当出现暴雨类天气时，塘坝管理单位要加强对塘坝工程的观测，组织好抢险队伍和物料，一旦出现险情立即投入抢险，同时将险情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溃坝时，塘坝管理单位要提早向下游溃坝洪水可能淹没的地区发出预警，为群众转移争取时间。
[bookmark: _Toc987][bookmark: _Toc31646]3.1.3 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员以及群众财产、工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电力设施等方面的损失。
2）洪涝灾情发生后，各村应及时向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洪涝受灾情况，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汇总分析后及时报镇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对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的重大灾情，3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并做好后续灾情的滚动统计和核查上报。
3）各级相关部门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等有关规定及时准确向旗应急管理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上报洪涝灾情。
[bookmark: _Toc8520][bookmark: _Toc11722]3.1.4 旱情信息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旱情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以及财产损失，工农林牧渔业等方面的损失。
2、水利及其他相关部门应掌握水雨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农牧业旱情和城乡供水等情况。同时应加强旱情监测预测，并将结果及时报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镇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有关规定将受旱情情况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
[bookmark: _Toc11887][bookmark: _Toc25914]3.1.5 供水水质信息
1、根据供水水质要求，由旗生态环境分局及有资质的水质监测部门进行水质监测工作。
2、一旦发现由洪水等因素引发水质影响城乡生活的较重污染事件时，应在第一时间上报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9845]3.2 预防预警行动
[bookmark: _Toc21044][bookmark: _Toc22545][bookmark: _Toc9412][bookmark: _Toc17978]3.2.1 预防预警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水旱灾害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普及水旱灾害防范知识，做好防大汛、抗大旱的思想准备。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在汛前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主要是宣传动员，通报气象、水情信息，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汛情、旱情发展情况及时组织会商，部署防汛抗旱工作。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防汛抗旱组织指挥机构和防汛抗旱责任制，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防汛抗旱队伍和山洪易发重点区域的监测网络及预警措施，加强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救援专业队伍防汛专业机动抢险队和抗旱服务组织的建设。
3、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水源工程建设和护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进行应急除险加固；在有堤防防护的乡镇、街道社区，落实封闭穿越堤防的输排水管道、交通路口和排水沟的防护措施；对跨讯期施工的水利工程和跨河建筑物，要落实安全度汛方案。
4、预案准备。相关部门修订和完善各类河流、水库、闸坝及尾矿坝的防洪预案、洪水预报方案、超标准洪水防御预案、防洪工程调度规程、堤防险工险段工程抢险预案、堤防决口和水库垮坝应急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和城镇抗旱预案。堤防渍口抢险方案由现场抢险指挥部研究提出，按堤防管理权限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批。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
5、洪水、山洪灾害和干旱风险图
1）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相关部门研究绘制本地区的江河洪水风险图、旗城洪水风险图、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图、山洪灾害风险图、水库洪水风险图和干旱风险图。
2）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应以洪水风险图、山洪灾害风险图、水库洪水风险图和干旱风险图作为抗洪抢险、抗旱救灾决策的技术依据。
6、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合理布局，按需调整品种配置。在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按险情、灾情需要统一调配防汛抗旱物资。各村的重点防洪工程及受洪水威胁单位的防洪物资储备定额，根据《防汛物资储备定额编制规程》中标准合理配置。防汛物资可采取自储、委托储备、社会号料等多种储存方式。
7、通信准备。利用社会通信公网、水利专网及其他通信手段，确保汛情、旱情信息、抢险救灾的调度指令和通信畅通。健全水文、气象测报站网、旱情监测网，确保雨情、水情、工情、灾情、旱情信息和指挥部调度指令的及时传递。
8、防汛抗旱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防汛抗旱组织、工程、预案、物资、通信等落实情况。防汛检查中发现问题，提出书面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必要时可争取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
9、防汛抗旱日常管理工作。依法加强防汛抗旱日常管理工作，对在水库、河道、湖泊、人工水道、蓄滞洪区管理范围内建设的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进行防洪影响评价，并按管辖权限审批或上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对未经审批并严重影响防洪的项目，责令限期拆除；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bookmark: _Toc3048][bookmark: _Toc30899][bookmark: _Toc20082][bookmark: _Toc718]3.2.2气象灾害预警
1、 气象灾害是指由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低温、高温、连阴雨、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大雾、龙卷风等天气气候事件影响，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气息灾害。
2、 气象部门应当做好灾害性天气气候预报预测、警报。及时提供警报、实况和气象灾害情况。对收集到的气息灾害信息进行分析审核，符合气息灾害预警标准的，报送上级气息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
3、 镇人民政府收到旗气象局气息灾害监测、预报预测、报警信息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会审，属于可能发生气象灾害的情况，立即进行相关工作部署，做好启动各类相关应急预案的准备。
[bookmark: _Toc4546][bookmark: _Toc27257][bookmark: _Toc19248]3.2.3 河流洪水预警
1、当主要河流发生洪水时，水利部门应做好洪水监测预报工作，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告水位、流量以及洪水走势等情况，为预警提供依据。需跨苏木乡镇通报上下游水情、汛情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洪水预警区域、级别和洪水信息发布范围，按着权限向社会发布。
3、气象部门及时发布降水预报信息，水利部门应跟踪分析河流洪水的发展趋势，及时滚动预报最新水情，为抗洪救灾提供基本依据。紧急情况下，要每小时更新一次水情。
[bookmark: _Toc29589][bookmark: _Toc30350][bookmark: _Toc27378][bookmark: _Toc30297]3.2.4 渍涝灾害预警
当气象预报将出现较大降雨时，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渍涝灾害预警区域、级别，按着权限向社会发布渍涝灾害信息，并做好排涝的有关准备工作。并根据需要，通知低洼地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及时进行人员转移和财产转移。
[bookmark: _Toc3467][bookmark: _Toc14977][bookmark: _Toc25128][bookmark: _Toc2428]3.2.5 山洪灾害预警
1、凡可能遭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地区，要根据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水利、气象、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应密切联系，相互配合，实现信息共享，充分利用已建旗级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及时发布预报警报。
2、凡有山洪灾害的地区，应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编制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绘制区域内山洪灾害风险图，划分并确定区域内易发山洪灾害的地点及范围，制定安全转移方案，并明确相关组织机构及职责。
3、山洪灾害易发区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观测措施，汛期坚持24小时值班巡逻制度，降雨期间，加密观测、加强巡逻。每个行政村、自然村、组和相关单位都要落实信号发送员，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报警，实现快速转移，并报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bookmark: _Toc10747][bookmark: _Toc23557][bookmark: _Toc30309][bookmark: _Toc17120]3.2.6 蓄滞洪区预警
1、蓄滞洪区管理单位应拟定群众安全转移方案，由有审批权限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审批。
2、蓄滞洪区工程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运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3、当预报蓄滞洪区达到规定运用水位时，当地政府应按有关规定启动蓄滞洪区运用预案，做好群众、重要物资安全转移准备。由旗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汛情发展趋势，发出准备转移通知、限时转移通知。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接到限时转移通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转移和安置，同时做好行（蓄）洪闸的开启或分洪口门爆破等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29118][bookmark: _Toc32144][bookmark: _Toc9432][bookmark: _Toc9041]3.2.7 干旱灾害预警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和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预警防范措施。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建立健全旱情监测网络和干旱灾害统计队伍，实时掌握旱情灾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根据不同干旱等级提出相应对策，为抗旱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加强抗旱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抗旱服务组织建设，以防范干旱灾害的发生和蔓延。
[bookmark: _Toc4020][bookmark: _Toc23580][bookmark: _Toc27934][bookmark: _Toc27939]3.2.8 供水危机预警
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出现供水危机时，由镇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预警，居民、单位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
[bookmark: _Toc13987]3.3预警支持系统
[bookmark: _Toc17788][bookmark: _Toc22846][bookmark: _Toc642]3.3.1洪水、干旱风险图
1、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研究绘制本地区的江河洪水风险图。镇城洪水风险图、蓄滞洪区洪水风险图、山洪灾害风险图、水库洪水风险图和干旱风险图。
2、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以各类洪水、干旱风险图作为抗洪抢险救灾、群众安全转移安置和抗旱救灾指挥决策的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31448][bookmark: _Toc3308][bookmark: _Toc4584]3.3.2防御洪水方案
1、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根据需要，协调主管部门编制和修订防御河流洪水方案，主动应对河流洪水。
2、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工程主管部门等应根据气候变化、行政区域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迁移、基础设施建设等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协调主管部门修订和完善河流洪水调度方案、工程度汛方案等，按照各种不同量级的洪水，提出分区分段调度的具体措施。
3、 各类防洪预案、洪水调度方案和工程度汛方案等按规定逐级上报审批，凡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批的防洪预案和调度方案均具有权威性和法定效力，应坚决贯彻执行。
[bookmark: _Toc15742][bookmark: _Toc5227][bookmark: _Toc1607]3.3.3抗旱预案
1、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协调主管部门编制抗旱预案，以主动应对不同等级的干旱灾害。
2、 各类抗旱预案由当地政府或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批，报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备案，凡经审批的抗旱预案，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贯彻执行。
[bookmark: _Toc25240][bookmark: _Toc8397]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bookmark16][bookmark: BM4_1_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bookmark: _Toc1407]4.1 应急响应的总体要求
1、根据水旱灾害分级情况，将水旱灾害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态发展及变化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造成损失。事件有扩大趋势或已扩大，需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时，应及时报告旗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事件已得到明显控制，有减弱趋势或已减弱，可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2、进入汛期、紧急抗旱期，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工情、旱情、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
3、镇水管站负责海力图水库、乌兰达来水库、小塘坝等水库的防汛抗旱调度；必要时视情况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直接调度。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着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并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4、洪涝、干旱等灾害发生后，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镇政府和镇防汛指挥部先期处置，并同时旗防汛抗旱指挥部，由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实施辖区内的抗洪抢险、排涝、抗旱减灾和抗灾救灾等方面的工作。
5、洪涝、旱灾等灾害发生后，由各村防汛抗旱指挥部向镇人民政府和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及时报告情况。造成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可越级上报，并同时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6、对跨区域发生的水旱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到邻近行政嘎查村的，在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同时，应及时向受灾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情况。
7、因水旱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有关部门全力抢险和处置，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次生或衍生灾害的蔓延，并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报告。
[bookmark: _bookmark17][bookmark: BM4_2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响应行动及响应终止][bookmark: _Toc16892]4.2 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6113][bookmark: _Toc14416]根据赤峰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明确季节性河流和非季节性河流的通知》（赤河长办〔2019〕20号）文件的要求，对旗域内的河流进行季节性河流和非季节性河流公示如下：
非季节性河流：乌力吉沐沦河、干支嘎河、横河子河。
季节性河流：镇域内非季节性河流以外的其它河流。
[bookmark: _Toc2683]4.2.1启动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或已经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1、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干流发生一般洪水，或其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同时发生一般洪水；
2）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主要支流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3）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的重要支流堤防出现严重险情；
4）一般小型水库出现严重险情；
5）各行政村所在地堤防出现严重险情；
6）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对社会造成影响的一般洪涝灾害及山洪地质灾害。
2、抗旱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2个行政村所在地发生供水危机；
2）全镇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的20%；或全镇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2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15%。
[bookmark: _Toc13478][bookmark: _Toc15886][bookmark: _Toc26875]4.2.2启动程序
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建议，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批准。遇紧急情况，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旗委、旗政府、赤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bookmark: _Toc26404][bookmark: _Toc873][bookmark: _Toc10064]4.2.3响应行动
1、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会商，防汛办公室等成员单位参加，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加强对汛情、旱情的监测工作和对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及时将情况上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2、相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加强汛情、旱情监测，做好洪水预测预报，并将情况及时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3、相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按照权限调度水利工程、防洪工程，必要时派出专家组指导防汛抗旱相关工作，按照预案采取相应措施，并将防汛抗旱的工作情况上报镇政府和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4、事发村的应急抢险队伍做好投入抗洪抢险救灾准备。
5、移动卫星通信指挥车、移动指挥车准备，等待命令。
6、抢险物资库24小时待命，抢险设施设备必须检修就绪。
[bookmark: _Toc28767][bookmark: _Toc7685][bookmark: _Toc2076]4.2.4终止条件
视汛情、旱情、险情和灾情变化，汛情、旱情有明显减弱趋势或已减弱，灾情得到明显缓解，不满足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适时提出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同意后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Ⅳ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0026]4.3 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174][bookmark: _Toc17190][bookmark: _Toc18538]4.3.1启动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或已经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1、防汛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干流发生较大洪水，或其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同时发生较大洪水；
2）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主要支流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3）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的一般支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4）一般小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垮坝，或一般中型水库及重点小型水库发生严重险情；
5）各行政村所在地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6）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造成较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大洪涝灾害及山洪地质灾害。
2、抗旱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干旱缺水率超过10%；或2个行政村所在地发生供水危机；
2）全镇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或全镇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4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5～20%。
[bookmark: _Toc30085][bookmark: _Toc14534][bookmark: _Toc2361]4.3.2启动程序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建议，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批准。遇紧急情况，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bookmark: _Toc14553][bookmark: _Toc29882][bookmark: _Toc7180]4.3.3响应行动
1、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主持会商，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并将情况上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赤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发展变化，加强防汛抗旱工作的指导，在2小时内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成员单位。
2、 镇人武部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3、 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做好气象服务。
4、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配物资支持，道班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富河镇中心卫生院派出医疗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5、 遭受洪涝或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及时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对水库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组织力量，采取工程措施堵复决口，及时控制险情，组织应对干旱和应急送水。
[bookmark: _Toc19072][bookmark: _Toc22519][bookmark: _Toc30793]4.3.4终止条件
视汛情、旱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灾情得到明显缓解，险情解除或不满足Ⅲ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适时提出终止Ⅲ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总指挥同意后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Ⅲ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4081]4.4 Ⅱ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685][bookmark: _Toc31947][bookmark: _Toc10741]4.4.1启动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或已经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1、防汛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其中一条干流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或其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同时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或其中一条主要河流的一条重要支流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2）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一般河段堤防及重要支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3）一般中型水库或重点小型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垮坝，或重点大中型水库出现危及水库安全的严重险情；
4）富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防洪工程出现危及城镇防洪安全的重大险情，或富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5）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或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严重洪涝灾害及地质灾害。
2、抗旱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干旱缺水率超过20%；或3个行政村所在地发生供水危机；
2）全镇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耕地总面积的60%，同时重旱面积超过耕地面积20%；或者全镇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60%，同时重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2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0～30%。
[bookmark: _Toc29361][bookmark: _Toc25976][bookmark: _Toc14919]4.4.2启动程序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建议，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审核批准。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赤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bookmark: _Toc26636][bookmark: _Toc778][bookmark: _Toc27820]4.4.3响应行动
1、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主持会商，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派人参加，做出相应工作部署；并将情况上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
2、 镇人武部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3、 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做好气象服务。
4、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可向旗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调物资支持，道班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富河镇中心卫生院派出医疗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做好24小时待命，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5、 遭受洪涝或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或驻点，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对水库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发生决口事件，镇政府立即组织力量，采取工程措施堵复决口，及时控制险情，组织强化抗旱工作，应对干旱和恢复供水。
[bookmark: _Toc5962][bookmark: _Toc15366][bookmark: _Toc23913]4.4.4终止条件
视汛情、旱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灾情得到明显缓解，险情解除或不满足Ⅱ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适时提出终止Ⅱ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同意后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Ⅱ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519]4.5 Ⅰ级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23719][bookmark: _Toc1522][bookmark: _Toc6521]4.5.1启动条件
当预测、预报可能发生或已经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镇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后，视情况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防汛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域内其中一条干流发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2）富河镇域内其中两条以上干流同时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3）富河镇域内主要河流干流重要河段堤防出现重大险情，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4）富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防洪工程出现重大险情或两个以上行政所在地堤防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5）可能发生或即将发生造成群体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别严重或对社会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的特大洪涝灾害及山洪地质灾害。
2、抗旱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 
1）富河镇干旱缺水率超过30%；或四个以上行政村所在地发生供水危机；
2）全镇农作物受旱面积超过耕地面积80%，同时重旱面积超过耕地面积30%；或全镇草牧场受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80%，同时重旱面积超过草场面积30%；
3）因旱造成农村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30%以上以上。
[bookmark: _Toc26498][bookmark: _Toc7105][bookmark: _Toc31282]4.5.2启动程序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提出启动Ⅰ级应急响应建议，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审核批准后。遇紧急情况，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决定。启动应急响应的决定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通知指挥部领导及各成员单位，并将有关情况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时视情况向公众发布。
[bookmark: _Toc30880][bookmark: _Toc27582][bookmark: _Toc23094]4.5.3响应行动
1、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主持会商，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全体成员参加，做出防汛抗旱应急工作部署；并将情况上报旗委、旗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部。
2、镇人武部应及时调动应急抢险队伍，到达抢险一线；从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中抽调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向指挥部提供参谋意见；根据灾情情况向受灾地区调拨抢险救灾物资；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定期在相关媒体上报道汛情、旱情及抗洪抢险、抗旱情况。
3、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出由副总指挥带领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家组赴一线向指挥部提供技术支撑；增加值班人员，密切监视汛情、旱情和工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汛情、旱情预测预报，做好重点工程调度；移动卫星通信指挥车、移动指挥车到达抢险现场，通报现场情况，实时现场会商。
4、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启动24小时值班，按照指令完成任务。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做好气象服务；水利部门做好水情监测、洪水预报和水毁水文设施修复；财政部门为灾区及时提供资金帮助；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为灾区紧急调拨防汛抗旱物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向旗防汛抗旱指挥部请调物资支持，道班为防汛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并按职责做好公路、桥梁的巡查防护和水毁抢修；民政部门及时救助受灾群众；卫生防疫部门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5、遭受洪涝或干旱的地区，各级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或驻点，动员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根据预案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组织强化对水库和堤防的巡查和防守；发生决口事件，旗政府立即组织力量，采取工程措施堵复决口，及时控制险情，组织强化抗旱工作，应对干旱和供水危机。
[bookmark: _Toc5563][bookmark: _Toc3774][bookmark: _Toc2556]4.5.4终止条件
视汛情、旱情、险情和灾情变化，灾情得到明显缓解，险情解除或不满足Ⅰ级应急响应启动条件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适时提出终止Ⅰ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旗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同意后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结束Ⅰ级应急响应或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bookmark: _Toc22342]4.6 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9564][bookmark: _Toc26320][bookmark: _Toc27076][bookmark: _Toc1882]4.6.1 河道洪水
1、当河道洪水超过实际过流能力时，镇人民政府立即按照批准的防洪抢险应急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专业和群众防汛抢险队伍巡堤查险，严密布防，必要时动用民兵参加重要河段、重点工程的防守或突击抢险。镇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到分工的责任段督查防汛工作，相关防汛指挥机构成员和技术人员要按照分工要求，进岗到位，开展工作。
2、当河道洪水水位继续上涨危及两岸重点保护对象时，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承担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应根据河道水位情况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适时调度运用防洪工程，调节水库拦洪错峰，调度拦河、分洪枢纽节制闸泄洪，启动泵站抢排，启用分洪河道、蓄滞洪区行蓄洪水。各村及时组织清除河道阻水障碍物，临时抢护加高堤防增加河道泄洪能力等。
3、在实施蓄滞洪区调度运用时，根据洪水预报和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由相应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决定启用，镇人民政府做好蓄滞洪区启用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组织蓄滞洪区内人员转移、安置，分洪设施的启用和无闸分洪口爆破准备。当河流水情达到洪水调度方案规定的条件时，按照启用程序和管理权限由相应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批准下达命令实施分洪。
[bookmark: _Toc28073][bookmark: _Toc11254][bookmark: _Toc15439][bookmark: _Toc19062]4.6.2 渍涝灾害
1、当出现渍涝灾害时，镇防汛抗旱指挥部门应科学调度水利工程；镇人民政府应组织力量，利用固定、移动排涝设备，开展自排和抽排，尽快排出涝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在河道防汛形势紧张时，要正确处理排涝与防洪的关系，避免因排涝而增加防汛压力。
[bookmark: _Toc22479][bookmark: _Toc31850][bookmark: _Toc32397][bookmark: _Toc23547]4.6.3 山洪灾害
按编制审批的山洪防御专项预案执行。
1、山洪灾害应急处理由镇人民政府负责，水利、住建、交通等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造成更大损失。
2、当山洪灾害易发区雨量观测点降雨量达到一定数量或观测山体变形由滑动趋势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或有关部门及时发出警报，对紧急转移群众做出决策，如需转移时，镇人民政府应立即通知相关行政村、自然村、组按照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组织人员安全撤离。
3、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先转移危险区人员后警戒区人员，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意外发生。
4、发生山洪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镇人民政府立即组织人员或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向旗人民政府请求救援。
5、发生山洪灾害时，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组织水利、气象、民政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加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
[bookmark: _Toc4914][bookmark: _Toc26802][bookmark: _Toc758][bookmark: _Toc5193]4.6.4 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
1、当出现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前期征兆时，工程管理单位要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并及时向下游可能受灾区域的当地政府预警，同时按规定将详细报告尽快上报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2、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溃坝的应急处理由镇防汛行政责任人负责，首先应迅速组织受影响群众转移，并视情况抢筑二道防线，控制洪水影响范围，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
3、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在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堤防堵口，调度有关水利工程，为实施堤防堵口创造条件，并明确堵口、抢护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队伍，启动堵口、抢护应急预案。镇人民政府及时调集人力、物力迅速实施堵口、抢护。镇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领导应立即带领专家组赶赴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30004][bookmark: _Toc27769][bookmark: _Toc13861][bookmark: _Toc15414]4.6.5 干旱灾害
各级防汛抗旱机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特大、严重、中度、轻度4个干旱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抗旱措施，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抗旱工作。已有编制审批的抗旱专项预案时要按照专项预案来执行。各级抗旱服务队按照实际需要全力投入抗旱救灾。
[bookmark: _Toc19884][bookmark: _Toc31766][bookmark: _Toc9413][bookmark: _Toc827]4.6.6 供水危机
1、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发生供水危机时，有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加强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外调水的统一调度和管理，采取辖区内、跨地区、跨流域应急调水，补充供水水源；当地人民政府严格实施应急限水，合理调配有限水源；有关部门加强供水水质的检测，最大程度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用水安全。
2、针对供水危机出现的不同原因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尽快恢复供水水源，使供水量和水质恢复正常。
[bookmark: _bookmark18][bookmark: BM4_4_信息报送和处理][bookmark: _Toc14069]4.7 信息报送和处理
1、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及人员伤亡情况等防汛抗旱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管理、同级共享的原则。
2、防汛抗旱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3、属一般性汛情、旱情、工情、险情、灾情，按分管权限，分别报送本级防汛抗旱值班室处理。凡因险情、灾情较重，按分管权限一时难以处理，需上级帮助、指导处理的，经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审批后，可向上一级防汛抗旱值班室上报。
4、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接到特别重大、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灾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旗人民政府、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及相关流域机构，并及时续报详情。
5、凡经镇政府或旗政府和旗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采用和发布的水旱灾害、工程抢险及灾害救助等信息，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严格核实，确保信息准确。
[bookmark: _Toc32062]4.8 指挥和调度
1、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应急响应条件启动应急预案。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2、事发地的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应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的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或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3、发生重大水旱灾害后，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在第一时间派出有关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领导，指导工作，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bookmark: _Toc21131]4.9 抢险救灾
1、出现水旱灾害或防洪工程出现重大险情后，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根据事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并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
2、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根据事件具体情况，按照预案立即提出紧急处置措施，供当地政府或上一级相关部门指挥决策。
3、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应迅速组织会商，部署工作，组织相应的技术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迅速开展现场处置或救援工作。主要河流干流堤防决口的堵复、水库重大险情的抢护应按照事先制订的抢险预案进行，并由当地专业防汛抢险队伍或驻地武警支队等实施。
4、处置水旱灾害和工程重大险情时，由旗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单位或各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
5、情况危急时，可请求部队、武警参加抗洪救灾行动，协助事发村完成转移危险地区群众和维护灾区社会治安工作。
[bookmark: _bookmark19][bookmark: BM4_7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bookmark: _Toc15899]4.10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1、各村和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要高度重视应急抢险救灾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器材、消毒药品、食品、备用电源、防雨防寒用品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械等，以备随时应用。
2、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做出决定.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3、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村应及时做好群众救援、转移和疏散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做好灾区治安保卫工作。
4、出现水旱灾害发生地的水源地受污染时，事发村应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受污染的水源。
5、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应加强受影响村的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病措施，并派出医疗小分队，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护。必要时，事发村可紧急动员当地医疗机构在现场设立紧急救护所。
[bookmark: _bookmark20][bookmark: BM4_8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bookmark: _Toc19764]4.11 社会力量动员
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村防汛抗旱指挥部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镇人民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件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必要时，镇人民政府应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
[bookmark: BM4_9信息发布][bookmark: _Toc11770]4.12 信息发布
1、防汛抗旱的信息发布应由镇政府协调、指导各新闻媒体单位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2、汛情、旱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审核和发布；涉及水旱灾情的，由镇政府、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审核和发布。
3、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发送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等。
4、重点汛区、灾区和发生局部汛情的地方，其汛情、旱情、灾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信息，由镇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审核和发布。
[bookmark: BM4_10应急结束][bookmark: _bookmark21][bookmark: _Toc5923]4.13 应急善后
1、当洪水灾害、极度缺水得到有效控制时，事发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视汛情、旱情，宣布结束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
2、依据有关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在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各村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种。
3、紧急处置工作结束后，事发村应组织相关部门，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工作秩序，修复水毁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bookmark: _Toc22569][bookmark: _Toc22143]5  应急保障
[bookmark: _bookmark23][bookmark: BM5_1通信与信息保障][bookmark: _Toc712]5.1 通信与信息保障
1、任何通信运营部门都有依法保障防汛抗旱信息畅通的责任。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以公用通信网为主的原则，合理利用专用通信网络，确保通信畅通。各级防洪抗旱工程管理单位、重点大中型水库管理单位必须配备通信设施。
3、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协调当地通信管理部门，按照防汛抗旱的实际需要，将防汛抗旱通信保障的要求纳入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出现突发事件后，通信部门应启动应急通信保障预案，迅速调集力量抢修损坏的通信设施，同时尽可能利用现有设施，保证防汛抗旱通信畅通。必要时，应调度应急通信设备，为防汛抗旱通信和现场指挥提供通信保障。
4、在紧急情况下，应充分利用公共广播、电视、手机短信等等手段发布信息，通知群众快速撤离，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bookmark: _Toc20547]5.2 应急支援与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31867][bookmark: _Toc26601]5.2.1 现场救援和工程抢险保障
1、对重点险工险段或易出险的水利工程设施，应提前编制工程应急抢险预案，以备紧急情况下因险施策。当出现新的险情后，相关部门应派工程技术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做好技术保障工作，研究优化除险方案，并由防汛行政首长负责组织实施。
2、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和防洪工程管理单位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他单位，应储备抢险机械设备、抗旱设备、物资和救生器材，应能满足抢险或抗旱急需。
[bookmark: _Toc966][bookmark: _Toc31990]5.2.2 应急队伍保障
[bookmark: _Toc32703][bookmark: _Toc27149]1、防汛队伍建设
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参加防汛抗洪抢险和抗旱救灾的义务。镇消防救援排和民兵预备役是抗洪抢险的重要力量。
2）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防汛专业抢险队和解放军组建的抗洪抢险专业队伍）。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急、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3）调动应急救援队伍按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规定执行。
4）调动防汛机动抢险队程序：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管理的防汛机动抢险队，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调动。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管理的防汛机动抢险队，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由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调动。同级其他区域防汛抗旱指挥部管理的防汛机动抢险队，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调动申请，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协调调动。
5）调动部队参加抢险程序：旗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需要调动部队参加的，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向驻地部队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提出申请，由驻地部队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紧急情况下，部队可边行动边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应及时补办申请手续。事发地人民政府提供必要的抢险器材和设备。
6）申请调动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救灾的文件内容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受灾地域和程度、采取的救灾措施以及需要使用的兵力、装备等。
[bookmark: _Toc19683][bookmark: _Toc32201]2、抗旱队伍建设
1）在抗旱期间，各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组织动员社会公众力量投入抗旱救灾工作。
2）抗旱服务组织是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干旱时期应直接为受灾地区农牧民提供流动灌溉、生活用水，维修保养抗旱机具，租赁、销售抗旱物资，提供抗旱信息和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3）调动现有抗旱服务队应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调配。
4）情况紧急时，可申请动用应急救援队伍等力量进行抗旱救灾。
3、供电保障
电力部门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抢排渍涝、抗旱救灾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电力供应。
4、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主要负责优先保证防汛抢险人员、防汛抗旱救灾物资运输；蓄滞洪区分洪、水库泄洪时，负责群众安全转移所需地方车辆的调配；负责分泄大洪水时河道的安全；负责大洪水时用于抢险、救灾车辆的及时调配。
5、医疗保障
医疗卫生防疫部门主要负责水旱灾区疫病防治的专业技术指导；组织医疗卫生队赴灾区开展现场救治，负责灾区防疫消毒、抢救伤员、伤病人员转运和伤院内救治等工作；设置临时医疗救治点，提供巡回医疗服务；开展疫情和饮用水卫生监测，及时消除卫生安全隐患。
6、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主要负责做好水旱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洪抗旱救灾行动和工程设施安全的行为，保证抗灾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负责组织搞好防汛抢险、分洪爆破时的戒严、警卫工作；维护灾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7、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25840][bookmark: _Toc16998]1）物资储备
防汛抗旱物资筹集和储备实行“分级负责、分级储备、分级管理”和“按需定额储备、讲究实效、专物专用”的原则，采取村专储代储及单位、群众筹集相结合的办法。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重点防洪工程管理单位有防汛任务的以及受洪水威胁的其他单位、行政村、自然村组，应按照有规范储备防汛抢险物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掌握防汛物资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及时调整物资品种，提高抗洪抢险的科技含量。
（2）镇级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的品种应包括挡洪水、导渗堵漏、堵口复堤等所需的抢险物料，救助、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及抗洪抢险人员所需的救生器材，抢险施工、检查排险所需常用的机具。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储备的防汛抗旱物资，主要用于解决遭受大洪水灾害地区防汛抢险物资的不足，重点支持遭受大洪涝灾害地区防汛抢险救生物资的应急需要。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储备防汛物资的品种及定额，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抗洪抢险的需要和具体情况确定。
（4）镇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贮备一定数量的抗旱物资，抗旱物资储备的品种应包括化肥、农药、种子、防疫药物等，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调用。
（5）抗旱水源储备。各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落实抗旱应急备用水源，严重缺水行政村应当建立应急供水机制，建设应急供水备用水源。干旱期水源有限时，应遵循“先生活、后生产”的用水原则，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生活用水。
[bookmark: _Toc903][bookmark: _Toc1456]2）物资调拨
（1）防汛抗旱物资调拨原则：在抗洪斗争中，如发生险情，应由抢险所在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就地调拨本级防汛抢险物资，先调用抢险地点附近的防汛抢险物资，后调用距抢险地点较远的防汛抗旱物资。在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可申请调用上级防汛抗旱抢险物资或其他地区的防汛储备物资，当有多处申请调用防汛抗旱物资时，应优先保证重点地区的防汛抗旱抢险物资急需。
（2）镇级防汛抗旱物资调拨程序：镇级防汛抗旱物资的调用，由行政村防汛抗旱指挥部向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同意后，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达调拨令，行政村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组织运输。
（3）当储备物资消耗过多，镇级储备的物资不能满足抗洪抢险和抗旱需要时，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向旗防汛抗旱指挥部申请调用，所需装卸、运输费用由请调地方负责，抢险结束后，按照有关规定，原数归还。或者应及时联系有资质的厂家紧急调运、生产所需物资，必要时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征集。
8、资金保障
1）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范围
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安排的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用于国家明确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库的堤坝抗大洪抢大险和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遭受严重干旱地区为兴建应急抗旱设施、添置提运设备和运行费用的补助。
2）市级财政资金使用范围
市级和旗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本行政区域内防汛、抗旱工程的维修与建设以及遭受严重水旱灾害的工程修改补助。
9、社会动员保障
1）防汛抗旱是社会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利工程设施的责任。
2）汛期或旱季，各级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根据水情旱情的发展及防御的需要，做好动员工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防汛抗旱。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在严重水旱灾害期间，应按照职责分工，本着“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尽快解决防汛抗旱的实际问题，同时充分调动本部门、本单位的力量，全力支持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11325][bookmark: _Toc22468]5.3 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10639][bookmark: _Toc4419]5.3.1 信息保障系统
1、旗应急管理局牵头，结合本旗现有资源，整合气象、水文、水利、住建等多个部门信息平台，建立全旗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统一规划和布局，建立多部门共享的全旗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
2、充分利用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和旗级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中小河流水文自动监测采集系统，实现水情信息实时更新，30分钟内传到市级及自治区。
3、建立和完善主要河流重要河段洪水预报系统，提高预报精度，延长有效预见期。
4、充分利用水利普查工程数据库及重点河段地区的地理、社会经济数据，实现重点地区的重要防洪工程基本信息的快速查询。
[bookmark: _Toc13982][bookmark: _Toc15013]5.3.2 决策支持系统
1、建立主要河流重要河段的防洪调度系统，优化洪水调度方案，为防洪调度决策提供支持。
2、建立镇旱情监测和评估系统，开展旱情信息采集试点建设，为宏观分析全镇抗旱形势和决策提供支持。
[bookmark: _Toc6674][bookmark: _Toc19692]5.3.3 专家支持系统
全镇防汛抗旱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成立相应专家组，由防汛、抗旱、水利、水文、气象、地质、通讯、信息、爆破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主要负责参加防汛抗旱突发事件抢险救援等方案的制定研究；研究分析事故信息和有关情况，为应急决策、事故处理提供咨询建议。各级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向相关单位法商调专家函，相关单位根据镇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商调函，协调专家分类指导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1299]5.4 宣传培训和演练
[bookmark: _Toc27319][bookmark: _Toc20346]5.4.1 公众信息交流
1、汛情、旱情、工情、灾情及防汛抗旱工作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实行分级负责制，一般公众信息由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审批后，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涉及部队参加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行动的宣传报道应符合国家和部队的有关程序及规定。
2、当出现主要河流发生超过实际过流能力以上洪水且呈上涨趋势、山区发生暴雨山洪造成较为严重影响，出现大范围严重旱情并呈发展趋势等情况室，按分管权限，由本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发布汛情、旱情通报，以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参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
3、防汛抗旱的重要信息发布，按规定通过媒体统一向社会发布。信息发布可采取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等形式。
[bookmark: _Toc245][bookmark: _Toc6237]5.4.2 宣传及新闻报道
1、本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区域水旱灾害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避险救灾、减灾救灾、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由山洪易发区、学校、旅游区等地区，要结合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应对水旱灾害事件，提高全社会应对能力。
2、新闻单位公开报道的汛情、旱情、灾情及防汛抗旱动态等信息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审核。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洪涝、旱灾地区，由镇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统一组织协调。
3、宣传和报道都应坚持稳定、团结、正面宣传为主和实事求是、及时准确、把握适度的原则，为防汛抗旱、抗洪救灾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bookmark: _Toc878][bookmark: _Toc30553]5.4.3 培训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组织防汛抗旱责任人、应急管理人员、抢险救灾队伍、志愿者进行应急抢险救灾知识和技能培训。
1、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统一组织培训。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各行政村防汛抗旱指挥人员、防汛抢险技术人员和防汛抢险队伍、抗旱服务队骨干培训，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防汛抗旱技术培训。
2、 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考核严格、分类指导，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3、 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组织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进行。
4、 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相关部门的抗洪抢险培训按上级要求安排或本部门计划组织，各级地方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bookmark: _Toc21438][bookmark: _Toc22787]5.4.4 演练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不同类型的应急演习，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有针对性的进行抗洪抢险演习。
3、多个部门参与联合进行的专业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有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组织。
[bookmark: _Toc21749]6  善后工作
发生水旱灾害的行政村应组织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必需品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bookmark: _Toc28670]6.1 救灾
[bookmark: _Toc23866][bookmark: _Toc17911]6.1.1 组织机构确立
发生重大灾情时，灾区村应成立救灾指挥部，负责灾害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根据救灾工作实际需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派员参加救灾指挥部工作。
[bookmark: _Toc7358][bookmark: _Toc22963]6.1.2 应急部门职责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全旗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工作，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组织协调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
[bookmark: _Toc23085][bookmark: _Toc21921]6.1.3 民政部门职责
民政部门负责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及时调配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排；负责受灾群众倒塌房屋的恢复重建，保证灾民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有病能医，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
[bookmark: _Toc31360][bookmark: _Toc28604]6.1.4 卫生部门职责
卫生部门负责调配医务技术力量，抢救因灾伤病人员，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对灾区重大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理，防止疫病的传播、蔓延。
[bookmark: _Toc18365][bookmark: _Toc16392]6.1.5 当地村职责
当地村应组织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bookmark: _bookmark28][bookmark: BM6_2_防汛抢险物料补充][bookmark: _Toc23144]6.2 防汛抢险物料补充
针对当年防汛抢险物料消耗情况，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应按照分级筹措和常规防汛的要求，及时补充防汛抢险物资。
[bookmark: BM6_3_水毁工程修复][bookmark: _bookmark29][bookmark: _Toc28399]6.3 水毁工程修复
1、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和农村牧区供水安全的水毁工程，所在当地村应组织突击施工，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次年主汛期之前恢复主体功能；抗旱水源工程应尽快恢复功能。
2、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水文以及防汛专用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尽快组织修复，投入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13843]6.4 蓄滞洪区补偿
全国重点蓄滞洪区分洪运用后，按着《蓄滞洪区补偿暂行办法》进行补偿，其他蓄滞洪区由各级人民政府参照《蓄滞洪区补偿暂行办法》补偿。由财政、应急、水利、民政等部门组织核查财产损失，提出补偿标准和办法，报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bookmark: _Toc880]6.5 灾后重建
各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bookmark: BM6_5_防汛抗旱工作评价][bookmark: _bookmark30][bookmark: _Toc24620][bookmark: _Toc2804]6.6 防汛抗旱工作评价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每年针对防汛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防汛抗旱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防洪抗旱工程的设计、运行、管理以及防汛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改进提议，以进一步做好今后防汛抗旱工作。
2、每次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对防汛抗旱预案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应根据防汛抗旱预案实施效益评估结果，对防汛抗旱预案加以修订和完善。
[bookmark: _Toc13293]7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4472]7.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镇政府审批，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理。
本预案每3年更新一次，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报镇人民政府批准。
[bookmark: _bookmark37][bookmark: BM7_6_预案实施时间][bookmark: _Toc27228]7.2 预案实施时间
[bookmark: _GoBack]本预案由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编制，以镇人民政府名义印发，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预案报镇人民政府备案，抄送巴林左旗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22353]8  附件
8.1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救援组组长及成员联系方式（附件一）

附件一：
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救援组组长及成员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1
	镇党委、镇人民政府
	杨成华
	镇党委书记
	13789439756

	
	
	刘艳青
	镇政府镇长
	15924460282

	
	
	王海平
	镇人大主席
	18804761800

	
	
	孙跃波
	镇党委副书记
	15849963858

	
	
	杨  波
	镇纪委书记
	15647620205

	
	
	张  旭
	镇党委组织委员
	15847057195

	
	
	徐向丽
	镇党委宣传委员
	13754163909

	
	
	张昌健
	镇政府副镇长
	18748081572

	
	
	徐  东
	镇政府副镇长
	15048606030

	
	
	谷文强
	镇政府副镇长
	15847390652

	
	
	侯小东
	镇政府副镇长
	15048387123

	2
	镇人民武装部
	徐 东
	部长
	15048606030

	3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王志刚
	主任
	13848461065

	4
	镇基层党的建设办公室
	孙珊珊
	主任
	15047659817

	5
	镇乡村振兴办公室
	高树林
	主任
	13948682766

	6
	镇社会事务办公室
	李  海
	主任
	13947696721

	7
	镇平安建设办公室
	王  冰
	主任
	15849963556

	8
	镇党群服务中心
	任志文
	副主任
	15004766786

	9
	镇综合行政执法局
	王晓刚
	局长
	13789696544

	10
	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张立衡
	主任
	15703687999

	11
	富河小学
	王景新
	校长
	13474966971

	12
	富河供电所
	任国忠
	所长
	13947606500

	13
	浩尔吐邮政支局
	姜  虹
	支局长
	15174839578

	14
	联通浩尔吐营业所
	杨  明
	所长
	18647613610

	15
	富河镇派出所
	袁立志
	所长
	18804761861

	16
	浩尔吐道班
	刘学彬
	班长
	13948681167

	17
	富河国家气象观测站
	宋向龙
	站长
	15847352822

	18
	富河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王继敏
	所长
	1594996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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